
广东天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000 吨大豆呈味肽产业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 2006[2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

号）、《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 号）的要求，广东天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000 吨大豆

呈味肽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及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公众

的监督。 

一、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广东天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000 吨大豆呈味肽产业化项目 

建设单位：广东天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地点：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大榄工业区海天大榄酱油厂内，租用海天公司现有厂房，仅新增设备，不需新增建设用

地。海天味业公司作为出资方共同建设。 

项目概况：项目总投资 3200 万元，分两期建设，一期预计 2017 年 10 月建成投产，达产后生产规模为年生产大豆呈味肽 2000 吨，

二期预计 2020 年 10 月建成投产，生产规模与一期工程相同，即年产大豆呈味肽 2000 吨。两期全部建成后，全厂大豆呈味肽生产规模

为 4000 吨/年。本项目供水、用电、供气全部依托海天大榄厂现有设施，蒸汽由现有锅炉房提供，污水进入现有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达

标排放。 

二、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项目运营中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各种影响，主要包括：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等；废气，主要为锅炉废气、废水处理

站恶臭、喷雾干燥塔产生的粉尘；噪声，主要为蒸煮机、压滤机、离心机、风机等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声压级为70~90dB（A）；固

体废物，主要有一般固废和生活垃圾等；环境风险，主要为锅炉除尘、脱硫设施故障时，短时间内会引起周边大气环境质量恶化，车

间火灾事故时，产生消防废水，如未能及时收集通过雨排系统直接排入外环境，则可能对周边水系带来不利影响。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等。本项目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均依托海天大榄厂现有的废水处理站，该废水站采用“厌氧+二

级生物接触氧化+混凝沉淀+砂滤”处理工艺，处理能力500t/d，废水站出水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他排污单位”对应的第

二时段一级标准后，排入大榄涌。 

废气：锅炉废气采用 “电除尘+炉外烟气湿法喷淋脱硫”脱硫除尘、采用低氮燃烧方式减少氮氧化物的产生。除尘效率≥99.5%、脱

硫效率≥78%，处理后的锅炉废气共用1根45m高的烟囱排放，锅炉废气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中“表3 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废水处理站恶臭采用池体加盖，恶臭气体经收集后，由风机先送至碱洗涤塔除臭处理，再经15m高的排

气筒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的“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的要求；喷雾干燥塔产生的粉尘经设备配套的

二级旋风除尘设备+水洗塔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的第二

时段二级标准相关要求；厨房油烟废气经运水烟罩处理后引至厨房天面排放，可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相关要

求。 

噪声：采取合理布局、消声、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后，厂界噪声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

求。 

固废：主要为包括一般固废和生活垃圾。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和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进行处理。 

环境风险：本项目不会发生重大环境风险事故。企业应严格按照安监、消防等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安全生产、消防工作，避免因

安全事故、生产事故引发环境污染事件。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四、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在采取各项环保措施、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后，对环境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在

可接受程度内。因此，本建设项目在严格执行“三同时”的各项管理规定，切实落实报告书提出各项目污染防治措施、环境风险防控

和应急措施后，本项目从环境保护角度是可行的。 

五、征求公众建议和意见的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众、机构或其他组织的代表及关心本项目建设的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1）目前项目周边的主要的环境问题；（2）公众对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等方面的看法；（3）公众对建设单位在污染治理方面的



意见和要求；（4）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态度；（5）其它建议等。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及起止时间 

采用通信及电话联系等方式进行。 

即日起10个工作日内（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公众可采取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对项目及环

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发表意见的同时请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

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政府环保部门反映。 

七、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可以发邮件或者通过电话、传真、信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进行索取报告书简本。 

公示时间期限：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 

八、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广东天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大榄酱油厂 

联系人：吴军联系电话：0750-85882332     E-mail：wujun@bio-th.com 

评价单位：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德利东盟国际文化广场B3栋1401-1403号房 

联系人：丁工联系电话：0771-5881803       E-mail：4008301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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